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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比 其 中
年份 零售总额

(% ) 贸易业 餐饮业 制造业 农民销售 其他

1988 23骂4 159 16371 1251 1170 3113 1379 

1989 238ω 163 16395 1333 942 3465 1725 

1990 23474 1ω 15963 1082 1168 3895 1366 

1991 24516 167 15499 936 1832 4501 1748 

1992 27862 1佣 17322 1259 2153 5118 2010 

1993 3C记06 2ω 19312 1340 1779 5937 2238 

1994 38ω1 2ω 24249 1312 3但5 8213 1292 

1995 57869 295 38232 1624 4288 12370 1355 

1织活 8但53 到8 到058 2047 4968 18930 250 

1997 84147 574 47262 2159 7148 26178 14∞ 

1998 织Xl12 614 52165 3但5 6508 26493 1821 

1饵" 95456 651 52293 3445 7191 30146 2381 

2αxl 97397 665 53730 3476 7247 30557 2387 

第二节 流通渠道

1985 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 14655 万元，其中国有商业为 5701 万元，占 39% ;供销

社和其他类型的集体商业为 5421 万元，占 37%;私营、个体商业为 3533 万元，占 24%。数据表

明 ，此时在商品流通领域已经形成国有、集体、个体三分天下的格局。

1986 年以后，国有商业所占市场份额逐年下降， 1990 年为 32% ， 1995 年为 31 % , 1996 -

1998 年急剧下降，仅占当年市场份额的 20% 、 16% 、 11 % ;集体商业所占市场份额也同样急剧

下降，至 1998 年，仅占当年市场份额的 8%; 而私营、个体商业所占市场份额则急剧上升，至

1988 年，已占当年市场份额的 81 % ，成为商品主要流通渠道。

1999 年起，按新口径统计，国有、集体商业中，限额(批发 2则万元、零售 5∞ 万元)以上的

国有商业仅石油公司、烟草公司两家，其余均属限额以下。这些商业企业，在石油 、烟草、图书 、

医药、食盐 5 类商品批发中占绝对份额，其他商品的批发零售则几为私营、个体商业垄断。 据

2棚年统计，全市登记在册的从事批零贸易和餐饮业的私营、个体商业户达 4757 户，从业人员

超过万人，加上农民销售，全年零售总额达 80615 万元(不含餐饮业) ，占当年全市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的 83% 。

第 三节 街市店铺

街市 1985 年以前，乐平城区的商业街市为东西大街(现名费山路) 、南大街、向北大道


